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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厦门信达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０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丹 林慧婷

电话

０５９２－５６０８０９８ ０５９２－５６０８０９８

传真

０５９２－６０２１３９１ ０５９２－６０２１３９１

电子信箱

ｂｏａｒｄ＠ｘｉｎｄｅｃｏ．ｃｏｍ．ｃｎ ｌｈｔ＠ｘｉｎｄｅｃｏ．ｃｏｍ．ｃｎ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２０１２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２６

，

３５８

，

５５２

，

５７０．５８ ２５

，

６４９

，

４６９

，

１３１．２９ ２５

，

６４９

，

４６９

，

１３１．２９ ２．７６％ １７

，

５２４

，

６３５

，

５１９．３６ １７

，

５２４

，

６３５

，

５１９．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１６１

，

２３０

，

１８８．２４ ２４１

，

７３１

，

８７２．４４ ２４０

，

７７１

，

９９６．２９ －３３．０４％ ７７

，

９５９

，

６８４．５６ ７６

，

７５１

，

５３０．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１０７

，

０９８

，

９３６．１２ １６

，

８３７

，

３７３．７３ １５

，

８７７

，

４９７．５８ －７７４．５３％ －５０

，

４４０

，

１０８．８２ －５１

，

６４８

，

２６２．６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４８０

，

９７６

，

２１３．４０ ３０

，

５２６

，

２１９．７１ ３０

，

５２６

，

２１９．７１

１

，

４７５．６２％

－１

，

０６２

，

４７９

，

４００．６９

－１

，

０６２

，

４７９

，

４００．６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５ １．０１ １．００ －４５．００％ ０．３２ ０．３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５ １．０１ １．００ －４５．００％ ０．３２ ０．３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１６％ ２６．１１％ ２６．０８％ －１５．９２％ ９．６４％ ９．５９％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２０１２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１０

，

５３４

，

９７５

，

０１８．４４ ８

，

４６４

，

９５９

，

４４６．２２ ８

，

４６４

，

９５９

，

４４６．２２ ２４．４５％ ５

，

４１４

，

８３８

，

５４３．３３ ５

，

４１４

，

８３８

，

５４３．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１

，

８１１

，

４４１

，

６００．０３ １

，

０２７

，

７０８

，

２０９．３０ １

，

０２４

，

４９８

，

９４４．９５ ７６．８１％ ８１３

，

４８５

，

５９９．３１ ８１１

，

２３６

，

２１１．１１

（

２

）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４

，

５３２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

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２

，

１１０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厦门信息

－

信达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１．７９％ ６７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

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８．２１％ ２５

，

５２２

，

９０４ ２１

，

１９０

，

２１３

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５７％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３５％ 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２２Ｌ－ＣＴ００１

深

其他

２．２５％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王世强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０％ 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８０％ 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东海基金

－

光大银行

－

鑫龙

３１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１．８０％ 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

商新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１６％ ３

，

６０３

，

７１７ ０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９６％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厦门信息

－

信达总公司、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代表国家持有股份。厦门信息

－

信达总公司

是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厦门信息

－

信达总公司与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

８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第

３－１０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前十名股东

３－１０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

３

）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

４

）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电子信息行业

光电业务

：

２０１４

年

，

ＬＥＤ

应用市场需求增长强劲

，

但封装市场面临着剧烈的竞争

，

行业

进入全面重组的阶段

。

公司紧紧围绕

“

强化责任意识

、

注重细节管理

、

推进制度创新

”

的经营

方针

，

调整发展战略

，

促进转型

，

积极布局

，

目前已形成封装产品

、

道路照明产品

、

室内照明产

品共同发展的局面

。

战略发展方面

：

公司光电产业已形成厦门

、

深圳

、

安溪三地共同发展的格

局

，

三地资源统筹配置

，

成立显屏封装事业部与照明事业部

。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再融资

，

募集

资金用于投建安溪

ＬＥＤ

封装新建项目及厦门

ＬＥＤ

应用产品及封装扩产项目

。

安溪

ＬＥＤ

封

装新建项目厂房建设有序进行

；

厦门

ＬＥＤ

应用产品及封装扩产项目购置设备

，

用于

ＬＥＤ

室

内照明及户内外封装产品的扩产

。

生产方面

：

公司引入精益管理

，

提高生产效率

；

通过工艺改

进等措施

，

降低生产成本

；

加大封装产线的投入

，

产能进一步提升

，

毛利率上升

，

公司在显示

屏封装领域的领先地位凸显

；

道路照明产品方面

，

不断丰富产品线

，

拓宽产品的应用领域

；

室

内照明产品完成六大产品试制

。

市场销售方面

：

室内照明产品设立

“

信达照明

”

品牌

，

加强品

牌宣导和销售渠道建设

，

在上海

、

中山设立室内照明体验店

，

实现产品销售

、

店面展示

、

品牌

宣传

；

加大力度拓展国际市场

，

通过

ＢＳＣＩ

（

商业社会标准认证

）

审厂工作

，

产品通过

ＵＬ

、

ＦＣＣ

及能源之星

ＥＳ

认证

，

为产品进入欧美市场创造条件

。

研发方面

：

公司把研发队伍的建设和新

产品开发作为工作的重点

，

确保研发项目上优先安排人员和专项资金

；

封装产品

、

道路照明

产品

、

室内照明产品研发同步进行

，

优化产品工艺流程

；

信达光电完成承担的国家

８６３

计划

课题

，

并获得政府支持项目资金

；

申请的

“

新材料

、

新结构

、

高效率

ＬＥＤ

封装技术产业化

”

项

目获厦门市第一批科技计划重大项目资助

；

福建信达光电收到了福建省安溪县政府给予的

科技三项补贴

６３８０

万元

。

报告期内

，

光电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６．５５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４．５９％

，

利润总额

５５３９．９７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２．２３％

。

物联业务

：

报告期内

，

公司按照再融资规划

，

在加大研发投入尤其是读写设备开发投入

的同时

，

引进各类生产设备

，

实现了产能快速提升

。

市场拓展上

：

加强国际市场开发

，

２０１４

年

海外市场销售额同比有较大幅度增长

。

其中北美市场业务拓展呈现良好势头

，

已有量级客户

订单进入试产阶段

，

为

２０１５

年业务增长打下基础

。

研发方面

：

引进专业人才

，

加大对室外超

高频读写器产品

、

柔性抗金属标签及

ＮＦＣ

电子标签系列化产品的研发投入

，

同时

，

逐步提高

部分细分领域的整体方案解决能力

，

如进行电梯物联

、

智能快递柜及服装智能门店等整体解

决方案产品开发及调试

。

公司开发的室外型读写器已经通过国家无委会认证和美国

ＦＣＣ

认

证

；

同时

，

还有多款标签产品通过美国奥本大学

ＲＦＩＤ

实验室

ＡＲＣ

测试认证

，

企业生产及工

艺标准获得海外客户认可

。

生产方面

：

利用募集资金引进

３

台纽豹生产线用于

ＲＦＩＤ

产品设

计和生产线扩建项目

，

已完成安装调试及试生产任务

，

电子标签产能实现快速增长

，

业务产

量同比增长

。

２０１４

年信达物联获得了中国信息产业商会和中国

ＲＦＩＤ

产业联盟颁发的

“

中国

物联网

ＲＦＩＤ２０１３

年度评选电子标签优秀企业奖

”

及

“

中国物联网

ＲＦＩＤ２０１３

年度评选中国

ＲＦＩＤ

创新产品奖

”。

报告期内

，

信达物联实现营业收入

６６８２．０７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７２％

，

利润总额

－５２９．０１

万元

。

供应链行业

大宗贸易

：

报告期内

，

大宗贸易板块将业务领域逐步由中游的流通环节

，

向上游资源端

和下游消费端延伸的经营战略得到切实执行

，

产品事业部建设与供应链管理取得显著进展

，

业务持续稳定增长

。

附加值高

、

控制力强

、

战略意义大的进口业务快速发展

，

报告期内进出口

规模再创新高

。

铁矿

、

铜

（

含阴极铜

、

粗铜

）、

煤炭

、

光电设备等核心产品的进口规模均实现不

同程度增长

，

四项产品合计占比超过进口规模九成

，

产品归核化战略已见成效

，

初步实现将

业务集中在优势领域的目标

，

与战略客户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夯实

。

国际化战略在年内付诸实

行

，

新设两家新加坡平台公司

，

目前已取得多家银行授信并开始运营并已开始享受

ＧＴＰ

减税

计划

。

公司将进一步打通贸易

、

金融

、

物流通道

，

打造大宗贸易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和比较优

势

。

报告期内

，

大宗贸易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２２１．３１

亿元

，

较上年基本持平

；

利润总额

４５５３．４２

万元

，

较上年大幅下降

。

汽车销售业务

：

２０１４

年

，

受汽车销售行业环境影响

，

汽车销售板块经营较为艰难

。

公司对

旗下

４Ｓ

店实行集团总部管理

，

通过精细化经营和开源节流应对外部不利的经营环境

。

公司

建立汽车集团管理模式下

ＫＰＩ

导向的绩效考核机制和稽核体系

，

通过压缩库存

、

４Ｓ

店内部各

盈利模块挖掘潜力

，

积极探索业务模式创新

，

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

报告期内

，

汽车销售板块

实现营业收入

３３．４３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９．８５％

；

利润总额

８２５．７３

万元

，

较上年大幅下降

。

房地产行业

２０１４

年房地产市场整体规模呈现高位回落的态势

。

报告期内

，

公司主要进行丹阳

“

信

达

·

香堤国际

”

一期项目的开发和销售

、

淮南项目的尾盘销售

，

受房地产行业低迷影响

，

销售

进展放缓

。

报告期内

，

房地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６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１．０９％

；

利润总

额

２０６．１２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８．２９％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

，

报告期内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

，

募集资金净额

６．７

亿元

，

用于

安溪

ＬＥＤ

封装新建项目

、

厦门

ＬＥＤ

应用产品扩产项目以及信达物联

ＲＦＩＤ

产品设计和生产

线扩建项目

。

为落实公司在物联网行业的战略规划

，

进行收购安防企业深圳市安尼数字技术

有限公司的前期工作

。

通过整合安尼数字和信达物联的资源优势

，

形成协同效应

，

延伸产业

应用

，

提高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

４

、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

１

）

执行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修订及新颁布的准则

本公司已执行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颁布的下列新的及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

《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

》（

修订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修订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修订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修订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修订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修订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本公司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

１．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修订

）

本公司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修订

）

将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

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

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投资从长

期股权投资中分类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

并进行了追溯调整

。

上述追溯调整对本期和上期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

报表科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０２

，

２９６

，

９３８．４２ １５５

，

１１８

，

０３０．７７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０２

，

２９６

，

９３８．４２ －１５５

，

１１８

，

０３０．７７

２．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修订

）

本公司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修订

）

对公司的高管虚拟股权激励的

计量进行重新评估

，

将其划分为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

并进行追溯调整

。

上述追溯调整对本期

和上期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

报表科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未分配利润

－２

，

７５７

，

５５９．９２ －３

，

６８１

，

６４２．２２ －２

，

２１７

，

１３２．７６

盈余公积

－３０６

，

３９５．５５ －４０９

，

０７１．３６ －２４６

，

３４８．０８

应付职工薪酬

３

，

０６３

，

９５５．４７ ４

，

０９０

，

７１３．５７ ２

，

４６３

，

４８０．８４

管理费用

５１１

，

５５２．９７ １

，

９０７

，

８８３．５０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１

，

５３８

，

３１１．０７ ２８０

，

６５０．７７

３．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修订

）

本公司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修订

）

规定

，

子公司向母公司

、

子公司之间出售资产所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

应当按照母公司对出售方子公司的分

配比例在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和

“

少数股东损益

”

之间分配抵销

。

公司根据该准

则要求

，

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

上述追溯调整对本期和上期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

报表科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未分配利润

１

，

４５５

，

３３４．７７ ８８１

，

４４９．２２ ２１４

，

０９２．６４

少数股东权益

－１

，

４５５

，

３３４．７７ －８８１

，

４４９．２２ －２１４

，

０９２．６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５７３

，

８８５．５５ ６６７

，

３５６．５８

少数股东损益

－５７３

，

８８５．５５ －６６７

，

３５６．５８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１．

公司对会计估计变更适用时点的确定原则

：

董事会批准日起实施

２．

本期主要会计估计变更

ａ

、

变更原因

为了使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更加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

。

ｂ

、

变更前的会计估计

公司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和标准为应收款项余款前五名且金额

５００

万元

以上

。

公司按账龄确定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时

，

对

３

年以上应收款项统一按

５０％

计提坏账准备

。

ｃ

、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

单项金额重大应收款项判断标准为应收款项余额前五名或余额金额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３

年以上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变更为

：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

３－４

年（含

４

年）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５

年（含

５

年）

７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ｄ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执行时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起执行

。

ｅ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６

，

３１５

，

８０３．１４

元

，

利润总额减少

６

，

３１５

，

８０３．１４

元

。

（

２

）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

３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减少合并单位

１

家

，

原因为

：

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减少厦门信达合同能源管理有限

公司

。

本公司本年新设信达资源

（

新加坡

）

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３

年通过新设方式设立新加坡信达安资源有限公司

，

第一批投资款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支

付

，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

（

４

）

董事会

、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杜少华

2015年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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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度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

以书面形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

日在公司七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

事

９

人

，

实到董事

９

人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杜少华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

。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

，

通过以下事项

：

１

、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票

：

９

票 反对票

：

０

票 弃权票

：

０

票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２

、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

同意票

：

９

票 反对票

：

０

票 弃权

票

：

０

票

）

《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摘要

》

全文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

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３

、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２０１５

年度预算案

。（

同意票

：

９

票 反对

票

：

０

票 弃权票

：

０

票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经营收入计划为

２６５

亿元

，

公司实施滚动预算

，

预算调整提交预算委员会

审议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４

、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同意票

：

９

票 反对票

：

０

票 弃权票

：

０

票

）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

（

母公司

）

实现净利润

１５８

，

１００

，

５２９．３６

元

，

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后

，

本期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４２

，

２９０

，

４７６．４２

元

，

加上上年度结余的未分配利润

３６３

，

０９１

，

３９７．３７

元

、

其它转入

－１４

，

５８９．３７

元

、

本年度支付

２０１３

年度普通股股利

４３

，

５２３

，

７６６．０２

元

，

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合计为

４６１

，

８４３

，

５１８．４０

元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

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３１０

，

８８４

，

０４３

股为

基数

，

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００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

３１

，

０８８

，

４０４．３０

元

。

本次

利润分配后

，

尚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

２０１４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此项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５

、

审议通过公司支付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报酬的议案

（

同意票

：

９

票 反对票

：

０

票

弃权票

：

０

票

）

公司支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

１３０

万元

，

公司承

担审计期间与公司业务有关的差旅费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６

、

审议通过公司支付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报酬的议案

（

同意票

：

９

票 反对票

：

０

票 弃权票

：

０

票

）

公司支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２０１４

年度内控审计费用

６０

万元

，

公司

承担审计期间与公司业务有关的差旅费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７

、

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同意票

：

９

票 反对票

：

０

票 弃权

票

：

０

票

）

此项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监事会意见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

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全文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８

、

审议通过审计委员会

《

关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从事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工

作的总结报告

》（

同意票

：

９

票 反对票

：

０

票 弃权票

：

０

票

）

９

、

审议通过审计委员会

《

关于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从事

２０１４

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

同意票

：

９

票 反对票

：

０

票 弃权票

：

０

票

）

１０

、

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季度单独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同意票

：

９

票 反

对票

：

０

票 弃权票

：

０

票

）

此项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监事会意见

，

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巨潮资讯

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此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的

公告

》，

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１

、

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季度核销部分资产的议案

》。（

同意票

：

９

票 反对票

：

０

票 弃权票

：

０

票

）

此项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监事会意见

，

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巨潮资讯

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此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的

公告

》，

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２

、

审议通过

《

关于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

的议案

。（

同

意票

：

９

票 反对票

：

０

票 弃权票

：

０

票

）

此项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

全文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１３

、

审议通过

《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４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同意票

：

９

票 反对票

：

０

票 弃权票

：

０

票

）

此项议案保荐机构发表的核查意见

，

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此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４

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１４

、

审议通过公司发行

８

亿元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的议案

。（

同意票

：

９

票 反对票

：

０

票

弃权票

：

０

票

）

此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的公告

》，

刊

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

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１５

、

审议通过

《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

同意票

：

９

票 反

对票

：

０

票 弃权票

：

０

票

）

《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

全文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１６

、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同意票

：

９

票 反对票

：

０

票 弃权票

：

０

票

，

修改条款详见附件

１

）

此项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１７

、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同意票

：

９

票 反对票

：

０

票 弃权

票

：

０

票

，

修改条款详见附件

２

）

此项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１８

、

审议通过公司与厦门信息

—

信达总公司

、

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签订

２０１４

年度

《

担

保收费协议

》

的议案

。（

同意票

：

４

票 反对票

：

０

票 弃权票

：

０

票

）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杜少华

、

欧阳哲

、

王燕惠

、

蔡晓川

、

林俊杰回避表决

。

该议案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保荐机构发

表的核查意见

，

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此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

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１９

、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高管绩效考核办法

。（

同意票

：

９

票 反对票

：

０

票 弃权票

：

０

票

）

２０

、

审议通过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提名郑学军为独立董事候

选人

。（

同意票

：

９

票 反对票

：

０

票 弃权票

：

０

票

，

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３

）

此项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郑学军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

核无异议

，

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

２１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与投资深圳迈科大宗商品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

同意票

：

９

票 反对票

：

０

票 弃权票

：

０

票

）

此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

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２２

、

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同意票

：

９

票 反对票

：

０

票 弃权票

：

０

票

）

此项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监事会意见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巨潮资讯

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此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

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３

、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

同意票

：

９

票 反对票

：

０

票 弃权

票

：

０

票

）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

。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

厦门信达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证券时报

》、《

中

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述第

１－６

、

１０

、

１２－１７

、

２０

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度第二次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意见

。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9日

附件

１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

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

更好地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依法享有的权利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公

司拟对原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作如下修订

：

《

公司章程

》

修订前后对照表

：

序号 条款 本次修订前 本次修订后

１

第 十 三

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

１．

信息

科技产品生产、经营；

２．

信息咨询服务；

３．

仓储

（不含未经前置许可的化学品）；

４．

房地产开发与

经营、房地产租赁；

５．

国内商品（不含前置许可项

目）批发；

６．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

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７．

收购农副产品

（不含粮食和种子）；

８．

石油化工制品批发、 零售

（不含成品油、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

９．

批发煤炭及其产品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１０．

批发：预包装食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１１．

黄金现货销售。（以上经营范围涉及

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

可经营。）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酒、饮料及茶

叶批发；酒、饮料及茶叶零售；其他预包装食品批发；米、面制品及食用油

批发；糕点、糖果及糖批发；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和存

储服务；集成电路设计；数字内容服务；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

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谷物仓

储；棉花仓储；其他农产品仓储；机械设备仓储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自

有房地产经营活动；贸易代理；其他贸易经纪与代理；石油制品批发（不含

成品油、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其他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

和监控化学品）；金属及金属矿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建

材批发；煤炭及制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非金属矿及制

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其他农牧产品批发；黄金现货销

售；蔬菜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不含弩）；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不含

弩）；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服装零售；鞋帽零售；纺织

品及针织品零售；服装批发；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鞋帽批发；林业

产品批发；肉、禽、蛋批发；水产品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五

金产品批发；其他家庭用品批发；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

的经营项目）；其他文化用品批发。

公司经营范围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的范围为准。

２

第 四 十

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

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

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

会的，视为出席。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按照法律、行

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安全、经济、便捷的网络和其

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

的，视为出席。 公司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将在股东大会通知

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以及表决程序。

３

第 七 十

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

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

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

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对中小投资者表

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

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

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

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４

第 八 十

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

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包括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

供便利。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优先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

供便利。

附件

２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

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

更好地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依法享有的权利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公司拟对原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部分条

款作如下修订

：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修订前后对照表

：

序号 条款 本次修订前 本次修订后

１

第 二 十

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

将提供网络投票系统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

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

托他人代为出席和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并应当按

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安

全、经济、便捷的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

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

他人代为出席和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２

第 三 十

八条

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时， 应当回避表

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时， 应当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

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

披露。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

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公司董事会、独立董

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

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

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

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３

第 五 十

六条

本规则所称公告或通知，是指在《证券时报》上刊登有关信

息披露内容。公告或通知篇幅较长的，公司可以选择在《证

券时报》上对有关内容作摘要性披露，但全文应当同时在

巨潮咨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布。

本规则所称公告或通知， 是指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刊登有关信息披露内容。公

告或通知篇幅较长的，公司可以选择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对有关内容作摘要性披

露，但全文应当同时在巨潮咨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

布。

附件

３

：

第九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郑学军

，

男

，

汉族

，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

，

高级经济师

，

现任

长城国瑞证券

（

原厦门证券

）

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

曾任厦门大学财政系助教

、

讲师

，

厦门

源益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中国科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厦门湖滨北路证券营业部总

经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滨北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

。

现兼任福建省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

；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客座教授

；

福

建省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截止公告日

，

郑学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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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

四季度单独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季度核销部分资产的议案

》。

一

、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

，

基于谨慎性原则

，

根

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的规定

，

经过认真分析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季度对控股子公司相关资产单

独计提减值准备

，

详情如下

：

１

、

子公司厦门市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应收深圳市大眼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家单

位款项

３

，

１８２

，

５９６．２８

元

，

于

２０１２

年起对上述客户提起诉讼并胜诉

，

在执行中

。

公司基于谨慎

性原则

，

对上述应收款项单独计提坏账准备

，

第四季度计提坏账准备

１

，

１７０

，

５７０．００

元

（

前三

季度计提坏账准备

３３５

，

４５８．１８

元

）。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末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３

，

１８２

，

５９６．２８

元

。

影响公司

２０１４

年利润总额

－１

，

５０６

，

０２８．１８

元

。

２

、

子公司上海信达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应收上海宣彩实业有限公司

、

上海融道实业有

限公司款项

５

，

３２１

，

２８８．０３

元

，

公司已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

，

因被告涉嫌犯罪

，

追缴期长

，

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

，

对上述应收款项单独计提坏账准备

，

第四季度计提坏账准备

２

，

６６０

，

６４４．０１

元

。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末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５

，

３２１

，

２８８．０３

元

。

影响公司

２０１４

年利润总

额

－２

，

６６０

，

６４４．０１

元

。

３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应收上海北宝实业有限公司

、

上海宝源旺仓储有限公司等十一家

单位款项

１３１

，

８９２

，

４６６．８４

元

，

由于账龄时间较长

，

回收慢

，

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

，

对上述应收

款项单独计提坏账准备

，

第四季度计提坏账准备

５９

，

８５１

，

１０３．３９

元

（

前三季度计提坏账准备

０

元

）。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末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７５

，

４５２

，

６５９．６７

元

。

影响公司

２０１４

年利润总额

－

５９

，

８５１

，

１０３．３９

元

。

４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库存商品

、

产成品市场价格下跌

，

原值共计

１８８

，

０７８

，

５３６．２１

元

，

第

四季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３６

，

６７３

，

２０４．５２

元

（

前三季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１０

，

３１０

，

７３２．５１

元

），

影响公司

２０１４

年利润总额

－４６

，

９８３

，

９３７．０３

元

。

５

、

子公司厦门信达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接到福建兆翔临港置业有限公司关于不再和公

司续签经营场地租赁合同

，

并要求公司尽快完成搬迁工作的

《

告知函

》，

基于谨慎性原则

，

对

厦门信达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房屋建筑物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７

，

４４３

，

４２０．９５

元

，

影

响公司

２０１４

年利润总额

－７

，

４４３

，

４２０．９５

元

。

上述

２０１４

年第四季度新增单独计提减值准备事项

，

影响公司

２０１４

年利润总额

－１１８

，

４４５

，

１３３．５６

元

，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核销部分资产情况

核销依据

：

债务单位被宣告破产

；

债务单位被注销

、

吊销工商登记或被有关机构责令关

闭

；

债务人失踪

、

死亡

（

或被宣告失踪

、

死亡

）

等

。

核销资产情况

：

１

、

核销公司对厦门东方龙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

厦门市东方龙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应收

账款

，

原值

１

，

３７２

，

２５５．６９

元

。

根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公司无法再通过法律途径

实现应享有的债权

。

上述应收账款具有明显特征表明确实不能收回

，

属非关联方应收款项

，

冲减原已计提的坏账准备

１３７

，

２２５．５７

元

，

影响本年度利润总额

－１

，

２３５

，

０３０．１２

元

。

２

、

核销公司对厦门胜江进出口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

，

原值

７

，

０９０

，

４２３．７４

元

。

经法院判决

并强制执行后无可供执行财产

，

具有明显特征表明确实不能收回

，

属非关联方应收款项

，

冲

减原已计提的坏账准备

７

，

０９０

，

４２３．７４

元

，

不影响本年度利润总额

，

核销后账销案存并继续追

讨

。

三

、

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

：

依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８

号

—

资产减值

》

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

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

，

公允地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

。

四

、

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的独立意见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为了保证公司规范运作

，

采用稳健的会计原则

，

能公允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

，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

同意本次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季

度单独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公司此次核销的相关资产因交易对方无可供执行财产等原因

，

具有明显特征表明确实

无法收回

。

本次核销影响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总额

－１

，

２３５

，

０３０．１２

元

。

我们认为公司核销部分

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

同意本次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季度核销部分资产的议案

》。

五

、

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的审核意见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计提后能

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

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

。

同意本次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季度单独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核销部分资产

，

公司此次核销的相关资产因交易对

方无可供执行财产等原因

，

具有明显特征表明确实无法收回

。

本次核销影响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

利润总额

－１

，

２３５

，

０３０．１２

元

。

我们认为公司核销部分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

董事

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

。

同意本次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季度核销部分资产的议案

》。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9日

证券代码:000701� � � �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2015—11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募集资金 2014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及相关格式指引规定

，

本公司现将

２０１４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

、

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２０２

号

）

核准

，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采用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式

，

向

１０

名特定对象共发行了

７０

，

６３４

，

０４３

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行价格为

９．７２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８６

，

５６２

，

８９７．９６

元

，

扣除承销费

（

包括保荐费

）

人民币

１３

，

７３１

，

２５７．９６

元后募集资金总额

６７２

，

８３１

，

６４０

元

，

上述资金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到

账

。

扣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

，

７６７

，

６５４．７７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７１

，

０６３

，

９８５．２３

元

。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

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并出具了信会师

报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１１０８０３

号

《

验资报告

》。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余额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名称 专户银行名称 初始存放金额 利息收入净额

现金缴存金

额

已使用金额 补充流动资金 存储余额

厦门

ＬＥＤ

应用产品

及封装扩建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台湾

街支行

１４８

，

９７１

，

０００．００ ９２３

，

３２５．５６ ２８０．００ ５

，

０３８

，

８６３．３０ ４８

，

９７１

，

０００．００ ９５

，

８８４

，

７４２．２６

安溪

ＬＥＤ

封装新建

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

分行

３７３

，

２２３

，

５８５．２３ ２

，

５３４

，

８６６．９６ １

，

０００．００ ３２

，

２６６

，

３７４．６８ １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

，

４９３

，

０７７．５１

ＲＦＩＤ

产品设计和生

产线扩建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台湾

支行

１４８

，

８６９

，

４００．００ ６４４

，

５８７．９４ ０．００ ４６

，

２９８

，

６００．５６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

，

２１５

，

３８７．３８

合计

６７１

，

０６３

，

９８５．２３ ４

，

１０２

，

７８０．４６ １

，

２８０．００ ８３

，

６０３

，

８３８．５４ ２７２

，

９７１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８

，

５９３

，

２０７．１５

注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募集资金账户中尚有

２

，

０８２

，

２７２．５

元前期投入资金未置

换

；

２

、

厦门

ＬＥＤ

应用产品及封装扩建项目已使用金额未包含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的金额

２

，

０８２

，

２７２．５

元

；

二

、

募集资金管理和存放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利益

，

本公司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规定和要求

，

结合本公司实

际情况

，

公司修订了

《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

简称

“《

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制度

》”），

并经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八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根据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

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分行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台湾街支行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对

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

，

以保证专款专用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

公司已与保荐机

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信建投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

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台湾街支行签署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省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

厦门市信达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

、

厦门信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台湾街支行签署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

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深圳证券交易所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

范本

）》

不

存在重大差异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均得到了切实有效的

履行

。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３１８

，

５９３

，

２０７．１５

元

。

单位

：

元

专户银行名称 账号 余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５９２９００００１０１０２０１ １１

，

５８６

，

１７０．８８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５９２９０３２４２５１０８０１ １６７

，

９０６

，

９０６．６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台湾街支行

３６０４０１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８ ７７７

，

９６８．０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台湾街支行

３６０４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１１ ９５

，

１０６

，

７７４．２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台湾街支行

３６０４０１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６ １

，

３８７

，

０７１．４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台湾街支行

３６０４０１５４８００００００１９ ４１

，

８２８

，

３１５．９６

合计

３１８

，

５９３

，

２０７．１５

注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募集资金账户中尚有

２

，

０８２

，

２７２．５０

元前期投入资金未

置换

。

２

、

厦门

ＬＥＤ

应用产品及封装扩建项目已使用金额未包含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的金额

２

，

０８２

，

２７２．５

元

；

三

、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１

。

（

二

）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依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关于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

专项鉴证报告

》（

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１１３６２４

号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金额为

１３

，

５７０

，

４８１．９３

元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过了

《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

置换金额为

１３

，

５７０

，

４８１．９３

元

。

具体情况

为

：

①

厦门

ＬＥＤ

应用产品及封装扩建项目置换募集资金

２

，

０８２

，

２７２．５０

元

；

②ＲＦＩＤ

产品设计

和生产线置换募集资金

１１

，

４８８

，

２０９．４３

元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ＲＦＩＤ

产品设计和生产

线先期投入

１１

，

４８８

，

２０９．４３

元已置换

，

厦门

ＬＥＤ

应用产品及封装扩建项目先期投入

２

，

０８２

，

２７２．５０

元尚未置换

。

（

三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度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８

亿元

，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９

个月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份公司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

金共计

２７２

，

９７１

，

０００．００

元补充流动资金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上述补充流动资金的暂

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尚未收回

。

（

四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公司将继续用于实施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

。

四

、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２

五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２０１４

年度

，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

及时

、

真实

、

准

确

、

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相关信息

，

募集资金的存放

、

使用

、

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

附表

：

１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九日

附表

１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

：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７

，

１０６．４０

本年度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７

，

６７８．９４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７

，

１４９．７６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８

，

５６８．６２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７

，

１４９．７６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１０．６５％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１

）

本年度投

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期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１．

厦门

ＬＥＤ

应用产品及

封装扩建项目

是

１４

，

８９７．１０ １４

，

８９７．１０ ５２９．２２ ７１２．１２ ４．７８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投

入使用

０

是 否

２．

安溪

ＬＥＤ

封装新建项

目

３８

，

８７２．２５ ３７

，

３２２．３６ ３

，

２２６．６４ ３

，

２２６．６４ ８．６５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投入用

０

是 否

３．ＲＦＩＤ

产品设计和生产

线扩建项目

１４

，

８８６．９４ １４

，

８８６．９４ ３

，

９２３．０８ ４

，

６２９．８６ ３１．１０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整

体项目投入使

用

０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６８

，

６５６．２９ ６７

，

１０６．４０ ７

，

６７８．９４ ８

，

５６８．６２ ０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合计

６８

，

６５６．２９ ６７

，

１０６．４０ ７

，

６７８．９４ ８

，

５６８．６２ ０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

具体项目）

厦门

ＬＥＤ

应用产品扩产项目是由于公司对

ＬＥＤ

产品结构进行调整。

安溪

ＬＥＤ

封装新建项目是由于厂房建设进度延期。

ＲＦＩＤ

产品设计和生产线扩建项目新投设备报告期内未完成最终验收投产。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无此种情况。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无此种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无此种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无此种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依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鉴证报

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１３６２４

号），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本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

实际金额为

１３

，

５７０

，

４８１．９３

元，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过了《关于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 置换金额为

１３

，

５７０

，

４８１．９３

元。 具体情况为：

①

厦门

ＬＥＤ

应用产品及封装扩建项目置换募集资金

２

，

０８２

，

２７２．５０

元；

②

ＲＦＩＤ

产品设计和生产线置换募集资金

１１

，

４８８

，

２０９．４３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度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８

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９

个月。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份公司

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共计

２７２

，

９７１

，

０００．００

元补充流动资金。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述补充流动资金的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尚未收回。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报告期内无此种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继续用于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募集资金账户中尚有

２

，

０８２

，

２７２．５

元前期投入资金未置

换

。

２

、

厦门

ＬＥＤ

应用产品扩产项目置换募集资金

２０８．２３

万元中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发生额为

１８２．９０

万元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发

生额为

２５．３３

万元

；

ＲＦＩＤ

产品设计和生产线置换募集资金

１

，

１４８．８２

万元中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发生额为

７０６．７８

万元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发生额为

４４２．０４

万元

。

上表中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含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发生的募投项目预先投入的金额

４６７．３７

万元

。

３

、

安溪

ＬＥＤ

封装新建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由

３８

，

８７２．２５

万元调整为

３７

，

３２２．３６

万元

，

调整差额

１

，

５４９．８９

万元系募集资金的承销费

（

包括保荐费

）

及其他发行费用扣减所致

。

附表

２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

：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１

）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实际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

状态日期

本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１．

厦门

ＬＥＤ

应

用产品及封装

扩建项目

１．

厦门

ＬＥＤ

应用产品扩

产项目

１４

，

８９７．１０ ５２９．２２ ７１２．１２ ４．７８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投入

使用

０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１４

，

８９７．１０ ５２９．２２ ７１２．１２ ４．７８ ０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

具体项目）

“厦门

ＬＥＤ

应用产品扩产项目”变更原因：

１

、

ＬＥＤ

行业封装市场需求不断增长。

随着

ＬＥＤ

产品市场渗透率进一步提升，

ＬＥＤ

封装市场需求不断增长， 产品利润率趋于稳

定，

ＬＥＤ

市场及供应呈现集中化趋势。公司通过扩大封装产能，能够降低产品采购及生产成本，

形成规模效应，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更好地保持竞争优势。

２

、把握行业发展机会，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原募投项目中

ＬＥＤ

项目分为“厦门

ＬＥＤ

应用产品扩产项目”和“安溪

ＬＥＤ

封装新建

项目”。目前，安溪

ＬＥＤ

封装新建项目由于厂房建设进度延期，项目实现效益尚需一段时间。

ＬＥＤ

封装有较好的市场需求和发展前景，将厦门

ＬＥＤ

应用产品扩产项目中

ＬＥＤ

户外照明应用

生产线变更为封装产品生产线，可尽快实现效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变更后，厦门市信达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现有的户外照明应用生产线通过工艺改造提升，产能可以保障市场需求；变

更后建设的封装生产线，可快速提升封装产能，把握行业发展机会，提升公司竞争力。

上述变更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变更情况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公布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的公司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厦门

ＬＥＤ

应用产品扩产项目是由于公司对

ＬＥＤ

产品结构进行调整。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报告期内无此种情况。

证券代码:000701� � � �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2015-12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4

月

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

8

亿元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的议案

。

该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具体内容如下

：

为确保公司的生产经营工作顺利进行

，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

公司拟采用发行长期限含

权中期票据的方式筹集资金

，

采用发行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的方式融资有利于进一步优化

融资结构

，

降低财务成本及资产负债率

，

拓宽融资渠道

，

改善债务结构

，

提高公司综合实力和

抗风险能力

。

公司董事会提出如下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发行方案

：

1

、

发行金额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规模不超过

8

亿元人民币的长期限含权中期

票据

，

可分期发行

；

2

、

债券期限

：

于发行人依照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之前长期存续

，

并在发行人依据发行条

款的约定赎回时到期

；

3

、

利率

：

本期中期票据采用固定利率计息

，

前三年发行利率预计在

5－7％

，

最终利率由发

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协商确定

。

本期中期票据前

3

个计息年度的票面利率将通过簿记建档

、

集中配售方式确定

，

在前

3

个计息年度内保持不变

。

自第

4

个计息年度起

，

每

3

年重置一次票面利率

；

前

3

个计息年度的票面利率为初始基准利率加上初始利差

，

其中初始基准利率为簿记

建档日前

5

个工作日中国债券信息网公布的中债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中

，

待偿

期为

3

年的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

（

四舍五入计算互

0.01%

）；

初始利差为票面利率与初始基准利率之间的差值

；

如果发行人不行使赎回权

，

则从第

4

个计息年度开始票面利率调整为当期基准利率加

上初始利差再加上

300

个基点

，

在第

4

个计算年度至

6

个计算年度内保持不变

。

当期基准利

率为票面利率重置前

5

个工作日中国债券信息网公布的中债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曲

线中

，

待偿期为

3

年的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

（

四舍五入计算互

0.01%

）。

此后每

3

年重置票

面利率以当期基准利率加上初始利差再加上

300

个基点确定

；

票面利率公式为

：

当期票面利

率

=

当期基准利率

+

初始利差

+300BPs;

如果未来因宏观经济及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导致当期

基准利率在利率重置日不可得

，

票面利率将采用票面利率重置日之前一期基准利率加上初

始利差再加上

300

个基点确定

。

4

、

发行对象

：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的投资者除外

）。

5

、

主承销商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6

、

承销方式

：

当期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的主承销商

、

联席主承销商按承销协议约定在规

定的发售期结束后剩余债券全部自行购入的承销方式

。

7

、

募集资金用途

：

用于发展公司光电和物联产业及补充公司运营中需要长期沉淀的营

运资金

。

8

、

决议有效期

：

股东大会通过后二年之内

。

9

、

登记和托管机构

：

上海清算所

。

10

、

延迟支付利息条款

：

除非发生强制付息事件

，

本期中期票据的每个付息日

，

发行人可

自行选择将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推迟至下一个付息日支

付

，

且不受到任何递延支付利息次数的限制

；

前述利息递延不构成发行人未能按照约定足额

支付利息

。

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应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息

。

其中强制付息事件

：

付息日前

12

个月内

，

发生以下事件的

，

发行人不得递延当期利息以

及按照本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

：（

1

）

向股东分红

（

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

）；（

2

）

减

少注册资本

。

11

、

赎回条款

：

本期中期票据第

3

个和其后每个付息日

，

发行人有权按面值加应付利息

（

包括所有递延支付的利息及其孳息

）

赎回本期中期票据

。

如在相关条款规定的时间

，

发行人

决定行使赎回权

，

则于赎回日前一个月

，

由发行人按照有关规定在主管部门指定的的披露媒

体上刊登

《

提前赎回公告

》，

并由上海清算所代理完成赎回工作

。

12

、

本次发行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的授权

：

本次公司发行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的议案获得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开展具体

发行相关事宜

，

为保证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

，

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

具体事宜

，

具体内容如下

：

（

1

）

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的具体条款

、

条件以及其

他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

、

发行额度

、

发行利率

、

签署必要的文件以及办理必要的

手续

。

（

2

）

签署本次发行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所涉及的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

；

（

3

）

决定聘请发行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必要的中介机构

；

（

4

）

决定其他与本次发行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相关的事宜

；

（

5

）

同意董事会将上述授权转授予公司董事长负责具体实施

。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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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厦门信息

—

信达总公司

（

以下简称

“

总公司

”）

和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贸

控股

”）

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向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对公司经营资金顺畅运

转提供支持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

日

，

公司与总公司和国贸控股签订年度

《

担保收费协议

》（

以下简

称

“

协议

”），

协议确定

：

总公司和国贸控股对公司提供的担保按以下方式计收担保费

：

提供的

担保期限在一年以下

（

含一年

）

的

，

按照担保额度全额的

０．３％

计收

；

担保期限在一年以上

、

三

年以下

（

含三年

）

的

，

按照担保额度全额的

０．５％ ／

年计收

；

担保额度期限在三年以上的

，

按担

保额度全额的

０．８％ ／

年计收

。

为了支持公司的发展

，

总公司对

２０１４

年度应收取的担保费按

６０％

收取

。

按协议条款初步计算

，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应支付的担保费用约为

８０２

万元

。

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公司

２１．７９％

的股权

；

国贸控股持有公司

８．２１％

的股权

，

同时

其为总公司的控股股东

，

持有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

１０．１．３

条第

（

一

）

款规定

，

公司与总公司及国贸控股构成关联关系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

，

该事项提交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度第

二次会议审议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

公司与厦门信息

—

信达总公司

、

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签

订

２０１４

年度

〈

担保收费协议

〉

的议案

》。

参与该议案表决的董事

４

人

（

同意票

：

４

票 反对票

：

０

票 弃权票

：

０

票

），

董事杜少华先生

、

欧阳哲先生为国贸控股董事

；

王燕惠女士为国贸控股副

总经理

；

蔡晓川先生为国贸控股投资管理部总经理

；

林俊杰先生为国贸控股战略运营管理部

总经理

，

上述

５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关联交易

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 (下转 B4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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